
案由一、動物防疫機關辦理乳牛、乳羊及鹿隻釘掛耳標及烙印(刺青)工作案。 

說明：依據畜試所 101 年 5 月 21 日召開之「我國加入國際畜政聯盟後之第二次

執行會議」決議事項，建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確認現行

體制下既有之所有辨識系統，提供畜試所做為動物標識系統規劃之參考。

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民國 101 年 7 月 4 日防檢五字第 1011497030 號函文表

示「為執行草食動物結核病檢驗工作，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依據動物傳染病

防治條例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，為防治動物傳染病之發生，對已施行防治

措施之動物或場所得附加記號、標示或證明文件等。目前以計畫方式補助

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辦理乳牛、乳羊及鹿隻釘掛耳標及烙印(刺青)工

作」，相關動物標識方式說明如附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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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動物防疫業務動物標識方式說明 

提供單位：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

一、乳牛： 

乳牛出生 1 週內應於左耳釘掛耳標，以作為輔助辨認之標示，如

耳標脫落者，則應補釘與原編號相同之耳標。俟牛隻滿 12 月齡後，

應以耳標之防疫編號於左胸側烙印編號為主。烙印號碼最多為 7 碼，

首 2 碼為年度碼，其次為縣市代碼，最後為牛隻流水碼（最多為四

碼），如此可據以辨識及追溯乳牛身分與來源。編碼以 01A1、01C23

為例，分析如下： 

1.首 2 位阿拉伯數字代表年份，01 為 101 年。 

2.中間英文字母代表縣市，A、C為縣市英文代碼（代碼對照表如附

件）。 

3.末尾阿拉伯數字代表動物流水號碼，最多 4碼，例如「1」及「23」，

為求簡便，不寫為「0001」與「0023」。 

二、乳羊 

畜牧場所有羊隻應於左耳刺青標示為主。標示之編碼最多為 6

碼，首碼為年度碼，其次為縣市代碼，最後為羊隻流水碼（最多為 4

碼），以 1A1 與 1C23 為例，1 表示 101 年，A、C 為縣市之英文代碼，

1 及 23 為羊隻流水號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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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鹿 

鹿隻之標示應於其左耳刺青為主，標示之編碼最多為 7碼，首碼

為年度碼，其次為縣市代碼，最後為鹿隻流水碼（最多為 4 碼），以

01A1、01C23 為例，01 為 101 年，A、B 為縣市之英文代碼，1及 23

為鹿隻流水號碼。 



縣   巿 英文代號 數字號碼 縣   巿 英文代號 數 字號 碼
台北市 Z 26 台中巿 N 14
新北市 C 3 南投縣 J 10
桃園縣 D 4 彰化縣 K 11
新竹縣 E 5 雲林縣 L 12
新竹巿 T 20 嘉義縣 M 13
苗栗縣 F 6 嘉義巿 U 21
台南市 S 19
高雄巿 Y 25
屏東縣 Q 17
台東縣 R 18
花蓮縣 A 1
金門縣 X 24

(縣巿合併前之代號)

例如：嘉義市乳牛耳標編號  99U101
 轉換成統一編號  99210101 (八碼)

各縣市乳牛防疫英文代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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